光電業放流水標準(草案)管制項目表：

	管制項目
	管制標準

	生物急毒性TUa
	1.43

	總毒性有機物TTO
	1.37 mg/L

	銦
	0.1 mg/L

	鉬
	0.6 mg/L

	鎵
	0.1 mg/L


註:

1. 生物急毒性TUa （Acute Toxic Unit），係指為半數致死濃度（Lethal Concentration 50%，簡稱LC50）或半抑制之有效濃度（Effective Concentration 50%，簡稱EC50）之倒數，無單位。可反映放流水對水生生物之影響。

2. 總毒性有機物係依風險管理概念，將水中1,2-二氯苯、1,3-二氯苯、1,4-二氯苯、1,2,4-三氯苯、甲苯、乙苯、三氯甲烷、1,2-二氯乙烷、二氯甲烷、1,1,1-三氯乙烷、1,1,2-三氯乙烷、二氯溴甲烷、四氯乙烯、三氯乙烯、1,1-二氯乙烯、鄰氯酚、2,4-二氯酚、4-硝基苯酚、五氯酚、2-硝基酚、酚、2,4,6-三氯酚、鄰苯二甲酸二(2-乙己基) 酯、鄰苯二甲酸二正丁酯、鄰苯二甲酸丁基苯甲酯、蒽、1,2-二苯基聯胺、異佛樂酮、四氯化碳及萘，計30種化合物之濃度總和，不得超過該管制限值。

